慶祝建國百年

教育部辦理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

競賽活動實施計畫
壹、計畫緣起

近年來，臺灣的家庭型態，因為社會結構及商業的發達而逐漸改變。小家庭及核心家庭的興起，代表傳統的三代或四代家庭逐漸消弱。高齡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讓家庭單位愈來愈小，竹竿家庭的形成，除了照護扶養責任愈來愈重，也造成獨生子女在教養過程中，因為家庭對於子女寵溺與期待，對孩子與父母關係造成影響；而孩子從小缺乏與祖父母互動的機會，無法讓孩子自小培養親老及尊老之心，對於親職教育之推動亦形成阻礙。

依據天下雜誌的調查顯示，校長、教師與家長一致認為品格教育是教育最應優先處理的議題。因此，為重建家庭倫理及強化家庭關係，本部於99年發起訂定「祖父母節」，以倡導民眾連繫祖孫親情，重視祖父母存在的價值；並於每年5月15日國際家庭日辦理「愛家515」相關活動，以營造家庭和諧幸福的氛圍，進而建立無年齡歧視之親老社會。

為讓各級學校學生在成長的過程中，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教導，除了擁有學問專業知識，更能從小培養關心父母、尊敬長輩之心，進而擁有良好品德，而受益一生。本部將於建國百年前夕辦理「父母心、祖孫情之家庭教育戲劇表演競賽活動」，藉由徵求創意的戲劇表演，導入教育的意涵，並融入「母親是生日的主角」意涵，宣導全國民眾及各級學校學生更重視品德及孝道傳承，延續我國優良的孝道、孝親尊長、敬老尊賢的家庭倫理教育。
貳、計畫目的

一、藉由創意的戲劇演出，促進世代關係融合，以了解家庭中的老人及尊重其他老人。

二、提昇國人對於家庭的凝聚力，營造幸福家庭，培養健全國民。
三、發掘培育藝術人才，加強各界辦理藝術教育活動，充實國民生活內涵，改善社會風氣。

參、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2、 承辦單位：本部中部辦公室、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3、 協辦單位：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肆、參加對象及限制
一、參加對象：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高中職、國中及國小學生，國中組、國小組得邀請社區家長參與。競賽分大專校院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共計四組進行
二、參加人數限制：由各校以學校名義組成，人數不限（國中組、國小組之各該校學生演出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大專校院組及高中職組須全數為各該校師生）。
伍、演出內容及長度
   一、演出劇名：需融入本部所定以家庭教育之「父母心、祖孫情」為主
軸，並可融入「母親是生日的主角」意涵，劇名可由演出單位以創意文字自行訂定，需扣緊本部之主軸。
  二、演出內容：以老師帶領學生及社區家長共同創作為原則，故事內容可就地取材，以真實家庭之父母或祖孫互動的故事為演出內容撰寫方向，或另以創意之故事為撰寫方向，大專校院可鼓勵戲劇社團參與。
  三、演出時間：以30分鐘為限（另換場時間5分鐘）。

  四、演出型態：戲劇形式不限，戲劇內容需與本計畫相符，場景及服裝應儘量儉樸。

 陸、計畫說明會
一、全國說明會：本部於99年9月2日（星期四）召開1場次全國說明會，邀集各承辦單位、專業團體於會議中說明運作方式。

 二、各縣市政府說明會：為利各級學校執行，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應於99年9月15日前召集轄屬各級學校，對象需含公私立國小、國中及市立（或縣立）高中職，鼓勵學校踴躍提案參加甄選。
 三、高中職組（含國立、私立）：說明會由本部中部辦公室於北、中、南三區辦理。
 四、大專校院：由本部發函邀請全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及戲劇社團參加演出，本部不另辦理大專校院說明會。
柒、書面審查及複賽區域劃分

       一、國中組及國小組：

       （一）北區：

承辦單位：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縣市範圍：臺北市、臺北縣（100年1月更名為新北市）、基隆市、桃園縣、宜蘭縣、花蓮縣、金門縣、連江縣等。
（二）中區：

承辦單位：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縣市範圍：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臺中市、臺中縣（100年1月更名為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等。

（三）南區： 

承辦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縣市範圍：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臺南縣（100年更名為臺南市）、高雄市、高雄縣（100年1月更名為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等。

二、高中職組：

（一）承辦單位：本部中部辦公室

範圍：全國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高雄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除外。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範圍：臺北市、高雄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分別依地方權責辦理審查。
三、大專校院組：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範圍：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
捌、演出計畫申請
一、本階段審查係以各校提出「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戲劇演出」計畫為主，國小組、國中組及高中職組一校限提1份演出計畫，大專校院組不限。
二、申請學校請依據本計畫之附件2「演出計畫申請表」，依序填報相關資料如下：基本資料、參賽人員資料、計畫內容（含：演出理念、導演理念、編劇構想、情節大綱、舞台美術理念、演職員表、排演進度表）及經費概算表（本部補助上限為新臺幣1萬5,000元）。

三、申請要件：欲申請之學校，應備妥附件2「演出計畫申請表」1式4份及計畫書光碟1份，於99年10月31日前函送下列收件單位：

（一）各國中小組：資料請函送該縣市家庭教育中心。

（二）高中職組：臺北市及高雄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請函送各該市家庭教育中心；其餘高中職請函送本部中部辦公室。

（三）大專校院組：請函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四）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應於收到轄區內國中組及國小組學校之計畫書後，先檢視其資料之完整性，並彙整填列於附件1「縣市彙整表」，並於99年11月10日前，將相關資料（含各校申請計畫）分區送達桃園縣、南投縣及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進行後續複賽事宜。
（五）各辦理單位聯絡電話請參閱本計畫之附件4及5。
玖、書面審查

1、 本部將依第柒項區域劃分原則，分區分組進行書面評審。
2、 審查期間：各承辦單位應於99年11月16日至99年12月5日辦理完畢。
3、 書面審查評分標準：

（一）演出計畫完整性20％。

（二）演出計畫內容及主題符合度60％（含演出、導演、編劇構想及情節大綱）。

（三）舞台美術理念及排演進度表20％。

四、書面審查入選名額（各組各區名額得不足額錄取）：
（一）國中小組：各分區各取90校進入複賽（國小65校、國中25校）。 
（二）高中職組：

     1.本組收件書面審查後，取前15名直接進入決賽。

     2.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高雄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除外），由本部中部辦公室辦理書面審查後，取前12名進入決賽。

     3.臺北市、高雄市所屬高級中等學校，分別由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辦理書面審查後，由臺北市取前2名、高雄市取前1名進入決賽。
     4.上述各書面審查入選名單，應於99年12月15日將名單函送本部（社教司）。
（三）大專校院組：

        本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辦理收件書面審查後，取前10至15名直接進入決賽，並於99年12月15日前將名單函送本部（社教司）。     
（四）結果通知：各承辦單位將書面評審結果送達本部後，由本部統一公布書面評審結果，並於99年12月20日公告於本部社會教育司網站。

五、實際教學指導：
  （一）分區培訓：學校所提演出計畫通過書面審查後，本部將於100年1月中旬前委由專業團體，分北區（桃園縣）、中區（南投縣、臺中市）、南區（屏東縣），辦理4場次分區培訓研習會，其中臺中市場次參與對象以高中職組及大專校院組為主。上述課程由專業團體安排課程協助專業指導，各書面審查通過學校應指派負責本計畫之指導教師出席，另大學校院參與之單位，如屬戲劇相關社團，則可由社團負責人出席。

（二）到校輔導：書面審查通過學校得提出需求，由本部於100年1月至3月中旬前，委由專業團體協助排定指導行程，到校輔導學校戲劇排演，其專業指導次數每1校至多4小時，讓學生深入戲劇藝術。
（三）補助排演經費：書面審查通過學校，得依據所提演出計畫之經費表，由本部補助相關經費，最高以新臺幣1萬5,000元為上限。補助方式如下：
1. 大專校院組：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函請書面審查通過之大專校院備據請款。

2. 高中職組：由本部中部辦公室函請書面審查通過之高中職組備據請款，惟如各縣（市）政府所屬之高中職，由各縣（市）政府備據請款後，再轉發所屬高中職。

3. 國中組及國小組：由桃園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及屏東縣政府函請分區之各縣（市）政府備據請款後，再轉發所屬國中及國小。
（四）上述補助經費，如後續國中組及國小組未參加分區複賽，高中職組及大專校院組未參加決賽，則應繳還本部所補助之款項。 
拾、國中組及國小組分區複賽

  一、報名程序：各複賽分區承辦單位應於書面審查結果公布後，於99年12月底訂定及公布複賽規則注意事項（含舞台規格、交通補貼、演出順序等事宜），並公布各錄取國中組及國小組學校複賽日期及辦理地點。
  二、評審標準：

     (一)主題掌握度（含演出之內容與創意）：40％

     (二)藝術表現度（含舞台表現、戲劇張力、演出流暢度、表演詮釋、   服裝道具）：35％

(三)整體配合度（含時間掌握、人員配置）：25％

三、優勝名次：每區每組複賽優勝，國中組取前5名，國小組取前10至15名，三區擇優選出45至60隊晉級決賽，得不足額錄取。
四、結果通知：各分組、分區複賽結果，應於評審結束後，由各承辦單位將結果送達本部，評審結果於100年4月15日公布於本部社會教育司網站。

拾壹、全國決賽
1、 承辦單位：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2、 演出順序：晉級決賽之各分組隊伍（含大專校院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其表演出場順序，由本部於100年4月15日公布國中組、國小組進入決賽之名單同時，於公開場合抽籤大專校院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及國小組之決賽順序，於決賽前以正式公函通知，相關資料公告於本部社會教育司網站。

3、 公布決賽規則：承辦單位應於賽前訂定及公布決賽規則注意事項（含舞台規格、交通補貼、演出順序及提出完整演出劇本等事宜），詳細比賽規程、日期、地點並另函通知。
4、 經費補助：各區各組複賽之優勝隊伍，由決賽承辦單位補助相關交通費用，並依實際需求補助住宿費。 

5、 評審標準：
     （一）主題掌握度：40%。
     （二）藝術表現度：35%。
     （三）整體配合度：25%。
拾貳、獎勵
一、各組選出5名，並於頒獎典禮頒發獎金及團體與個人獎狀，如下：
（一）第一名：各組各1名，頒予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5萬元，個人頒予獎狀乙紙；行政人員各記功1 次。
（二）第二名：各組各1名，頒予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4萬元，個人頒予獎狀乙紙；行政人員各記嘉獎2 次。
（三）第三名：各組各1名，頒予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2萬元，個人頒予獎狀乙紙；行政人員各記嘉獎1 次。
（四）佳  作：各組各2名，頒予獎牌乙座，獎金新臺幣1萬元，個人頒予獎狀乙紙；行政人員各記嘉獎1 次。
（五）入選獎：進入決賽而未獲獎項之隊伍，以學校為單位頒予獎狀乙紙。
二、上述獲獎之學校，得由所屬之縣市政府或學校自行酌予提供獎勵措施，以鼓勵學生優異表現，另各辦理單位得依據本計畫於辦理完竣後，優予敘獎。

拾參、優勝劇本之著作權授權規定
       為利後續推廣事宜，獲獎之學校所完成之劇本，應依本部授權同意書格式，永久無償授權本部有權利用獲獎作品，並不對本部行使著作人格權，由本部委由決賽單位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印製成冊，推廣至各級學校，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請參閱附件3。 

拾肆、全國家庭倫理戲劇表演競賽定點表演
為宣導「祖父母節」及倡導本部對於家庭教育、家庭倫理及敬老尊長之重視，各組之優勝團體，如屬各縣市政府所轄之國民中小學，應由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安排於該縣市其他區域（以偏鄉為優先）進行表演，並於表演結束後進行心得交流分享，每一優勝學校演出場次以4場為上限，每場次補助新臺幣1萬元。

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優勝團隊則由本部於100年5月至8月安排表演地點（如：相關記者會、國小或國中場地、大型宣導活動等），每一優勝學校演出場次以4場為上限，每場次補助演出工作費新臺幣1萬元，相關表演事宜將另行邀請，並視演出地點之距離遠近核實補助交通費及住宿費。另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得於100年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時，邀請優勝團體至現場表演，並得依實際需要向本部申請相關補助。
 拾伍、工作期程項目
       本期程如有任何變更，以本部公函為主。
	項次
	執行期程
	工作項目
	作業內容
	辦理單位

	1
	99.09.06
	召開全國說明會議
	邀請專業團體及三區縣市政府召開說明會議
	本部

	2
	99.08－09
	活動宣傳期
	委由委託單位進行活動宣傳
	委託單位

	3
	99.09.15
	召開說明會議
	由各縣市政府及本部中部辦公室召開說明會議
	各縣市政府、本部中部辦公室

	4
	99.09－11.10
	演出計畫徵選收件
	演出計畫徵選及收件期
	各承辦單位

	5
	99.11.16-12.05
	書面審查計畫完成
	由承辦單位邀請專家學者擔任書面評審，擇優遴選，並將名單送達本部
	各承辦單位

	6
	99.12.15－12.20
	書面審查公布
	書面審查優勝團體函送本部
	本部

	7
	99.12.20－12.31
	培訓研習
	召開四場次培訓
	各承辦單位

	8
	100.01.15前
	培訓期
	辦理撥款事宜
	各承辦單位

	9
	100.03.10前
	實際到校指導
	戲劇種子教師到校協助
	各承辦單位

	10
	100.04.8前
	國中、國小組分區戲劇複賽
	各承辦單位
	各承辦單位

	11
	100.04.30
	全國戲劇決賽
	桃園縣邀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擇優遴選
	桃園縣

	12
	100.05.13
	全國戲劇頒獎
	頒獎典禮
	桃園縣

	13
	100.07
	製作成果專輯
	相關資料製作成果專輯及製印優勝隊伍之劇本（文本）及演出紀錄，並出版成冊
	桃園縣

	14
	100.05－100.08
	定點表演安排
	國中小優勝隊伍由該縣市政府協助安排巡演3場次，高中職組及大專校院組則由本部安排於指定場所表演
	本部


拾陸、活動預期成效
藉由活潑有創意的戲劇表演，將家庭倫理及孝親尊長深入各級學校的教育活動中，並可藉此宣導「母親是生日的主角」，以落實家庭教育及孝道的重要性。未來將鼓勵各級學校於校慶或其他慶祝活動，將戲劇的學習融入教學情境中，培養學生對於戲劇表演藝術的興趣，更可參考本部甄選之優勝隊伍之劇本，融入教學或表演，以提昇其效益。
拾柒、其他注意事項

1、 評審委員：遴聘家庭教育及戲劇之專家學者若干人擔任，評審對於三等親內親屬或當年度接受指導之學生應迴避，未主動迴避參與比賽時，遭人舉發經查證屬實者，未來本部辦理類似比賽不再邀請擔任評審工作。

二、參加比賽之參賽學校應遵守下列各項規定：
（一）凡參加比賽之評審、大會工作人員及相關參賽人員(含編導

老師、助理、指導老師及相關行政人員)，應憑相關證明向服務單位申請公(差)假。

 （二）參加比賽之團體，應切實遵守下列事項：
       1.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2.提出演出計畫之國中小，應向其學校所在地之縣市(區)辦理報名，不得越區報名。
  3.經提出演出計畫申請報名後，不得更改劇名、演出內容及演員名單。

       4.決賽經公開抽籤決定出賽順序及排定賽程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得以書面申請更改外，不得要求更改賽程。

       5.參賽團隊代表請於該場次比賽前1小時完成報到手續。

  輪到出場時，雖已完成報到，經唱名3次未上台者以棄權論。

6.參賽團體應配合維持場地清潔、寧靜，進入比賽會場手機等通訊用品一律關機。比賽會場嚴禁以閃光燈攝影。在比賽時不得接受獻花或贈送紀念品。下一組參賽團體在準備時應保持肅靜，不得影響他人演出。

7.演出內容，一律自行創作，不得抄襲他人作品。若有違反規定
者，其法律責任自行負責。如有認為其他參賽團體有抄襲之嫌，
應於比賽後3日內檢具證據，具名送至本部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8.報名參加本項活動之團體，即視同無條件將演出及劇本無償授予本部作教育推廣之用，另須繳交「劇本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3）。
【附件1】
慶祝建國百年－教育部辦理「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戲劇表演競賽活動演出計畫縣市彙整表

縣市別：○○○

組別：□國中組□國小組
	項次
	申請學校
	擬向本部申請經費
	請勾選資料是否完備

	
	
	
	·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書面資料  □光碟


· 填表注意事項：

1. 欄位如有不足，請自行增列。

2. 請各縣市政府檢視學校所送資料是否完整，如有漏缺，請於送件前請該校補齊。

3. 本表請依據各校送件順序繕打（免排序），並請於時限內送達書面審查指定辦理單位。

【附件2】慶祝建國百年－教育部辦理「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戲劇表演競賽活動演出計畫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比賽組別
	□國小組（□北區  □中區  □南區）

□國中組（□北區  □中區  □南區）

□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含社團）
	縣市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

	聯絡人基本資料

	姓名
	
	職稱
	

	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傳真電話
	


二、參賽人員資料

（一）演出學生名單一覽表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級班別或就讀系所、社團別

	
	
	
	
	

	
	
	
	
	

	
	
	
	
	

	
	
	
	
	

	
	
	
	
	

	
	
	
	
	

	
	
	
	
	


（二）候補學生名單一覽表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年級班別或就讀系所、社團別

	
	
	
	
	

	
	
	
	
	

	
	
	
	
	


（三）社區家長（高中職組及大學校院组免填）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註

	
	
	
	
	

	
	
	
	
	

	
	
	
	
	

	
	
	
	
	


（四）後補社區家長一覽表（高中職組及大學校院组免填）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註

	
	
	
	
	

	
	
	
	
	

	
	
	
	
	


（五）工作人員

	序號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稱
	負責工作
	就讀或畢業學校（系所）

	
	
	
	
	
	
	

	
	
	
	
	
	
	

	
	
	
	
	
	
	

	
	
	
	
	
	
	

	
	
	
	
	
	
	


※本表如有不足請自行增減。
填表人：             審核人員：            校長：            

填表日期：99年      月     日
                                  【學校關防用印處】

三、計畫內容
戲劇形式：□現代戲劇（舞台劇、音樂劇、歌舞劇、默劇）

              □傳統戲曲（歌仔戲、京戲、客家戲、豫戲、崑劇）

                   □偶戲（現代、傳統）
	學校名稱
	
	申請人（含職稱）
	

	聯絡方式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學校地址
	

	演出理念


	【填報原則】請具體說明整個演出之主要動機，所欲達成之效果，以及為達成此目標所使用之劇場排演方法、風格、特色等，可條列。

	導演（指導老師）理念


	【填報原則】請具體說明導演在演員、角色刻劃、故事文本、劇場空間、音效等場面調度的構思方向，可條列。

	編劇構想： 

（至少300字）
	【填報原則】請具體說明所採用之劇本或自創劇本之劇情、人物、思想、語言、演出特色等，若計畫集體即興創作劇本，則請說明集體即興發展之出發點、架構和過程，可條列。

	情節大綱 
	【填報原則】請具體說明整個演出中劇情、人物發展之起承轉合、開始、中間、結束等，可條列。

	舞台美術理念（舞台音效、服裝化妝等）
	

	演職員表
	

	排演進度表
	


	四、經費概算表

	□申請表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   □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_______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_________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依實際需要填報】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務費
	道具製作
	
	
	
	
	
	

	
	服裝租用（或製作）
	
	
	
	
	
	

	
	材料費
	
	
	
	
	
	

	
	舞台佈景
	
	
	
	
	
	

	
	交通費
	
	
	
	
	
	

	
	便當費
	
	
	
	
	
	

	
	業務費小計
	
	
	
	

	雜支
	
	
	
	
	業務費總和6％為雜支
	
	

	計畫總金額
	
	業務費+雜支

總和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需要並經本部同意者外，不補助人事費；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業務費、雜支、設備三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依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繳回  □不繳回）

□其他（請備註說明）


慶祝建國百年

教育部辦理父母心、祖孫情家庭教育全國戲劇表演

   競賽活動劇本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在本項作品獲得教育部戲劇表演競賽名次後，將此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教育部無償使用，並不對教育部行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教育部

                            立書同意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參加組別：                             

                                 著作名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4】辦理單位聯繫一覽表

一、書面審查單位
	辦理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備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02）77341418
	10610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全國大專校院組

	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第四科
	（04）37061404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738之4號
	全國高中職組

	國立虎尾高中學務處

【高中職組寄件處，不含台北市及高雄市 】
	05－6329234、

05－6322121轉206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222號
	全國高中職組審查單位

	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
	（02）25419690
	10457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
	台北市高中職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
	（07）2153918
（07）2151931
	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4樓
	高雄市高中職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03）3322101轉7469
（03）3366885
	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
	北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049）2243894轉12
（049）2248090轉12
	5405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9號１樓
	中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737-8465轉14
	90051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內)
	南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二、複賽單位
	辦理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備註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03）3322101轉7469
（03）3366885
	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
	北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049）2243894轉12
（049）2248090轉12
	5405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9號１樓
	中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
	(08)737-8465轉14
	90051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內)
	南區國中組及國小組


三、決賽單位
	辦理單位
	聯絡電話
	地址
	備註

	桃園縣家庭教育中心
	（03）3322101轉7469

（03）3366885
	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
	全國各類各組決賽


四、各項比賽資料及名單公布處：教育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edu.tw
【附件5】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聯繫資料一覽表

	單位別
	地             址
	行政電話

	基隆市
	20241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81號
	(02)2427-1724

	臺北市
	10457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10號5樓
	(02)2541-9690

	臺北縣
	22057台北縣板橋市僑中一街1-1號4樓
	(02)2272-4881轉203


	桃園縣
	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14樓
	（03）3322101轉7469
(03)336-6885

	新竹縣
	30210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20號
	(03)6571215

	新竹市
	30054新竹市東大路二段15巷1號
	(03)5319-756#251

	苗栗縣
	36048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1121號(東門)
	(037)350-746

	台中縣
	42048台中縣豐原市圓環東路782號4樓
	(04)2528-3353
(04)2526-0136 #108

	台中市
	40444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0號
(太平國小旁)
	(04)2229-8885
(04)2229-6885

	南投縣
	54050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9號１樓
	(049)2243-894轉12
(049)2248-090轉12

	彰化縣
	50042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678號
	(04)726-1827#11
(04)726-6967

	雲林縣
	64072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60號5樓
	(05)534-6885

	嘉義縣
	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2路東段8號
	(05)362-0747中心

	嘉義市
	60069嘉義市山子頂269-1號
	(05)2754334、2754344中心


	單位別
	地             址
	行政電話

	台南縣
	73066台南縣新營市秦漢街118號
	(06)6591068、6590636 

	台南市
	70050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127號
	(06)2210510
(06)2216129

	高雄縣
	83063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32號
	(07)7477611 #1760-1764

	高雄市
	80147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4樓
	(07)215-3918
(07)215-1931

	屏東縣
	90051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
(和平國小內)
	(08)737-8465轉14

	宜蘭縣
	26049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一段36號
	(03)933-3837       

	花蓮縣
	97071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1號
	（03）8462860 

	台東縣
	95041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17號
	(089)341149

	澎湖縣
	88043澎湖縣馬公市自立路21號
	(06)926-2085

	金門縣
	89350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2843

	連江縣
	20941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5171#55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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